
From: 臺北國稅局 - To: jamestchang@ppcpa.com.tw - Cc:  - Date: 2023年6⽉21⽇ 下午4:34
Subject: 【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】⺠意信箱結案通知

民意信箱【稅務信箱】案號為：【1120617_047046_PMBX103】
受理機關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 
電話：(02)27201599分機210
承辦⼈：薛媄霞

回覆內容：

張先⽣，您好：
⼀、有關台端詢問法⼈（公司）以勞務或信⽤出資取得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權，且該股權依公司章程規定於⼀
定期間內不得轉讓者，應於何時計算股東之所得，依法課徵所得稅︖疑義1案，說明如下：
⼆、按「出售或交換資產利益：……⼆、資產之交換，應以時價入帳……」為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2條第2
款規定，臺端所詢疑義，請依前揭規定，依商業會計法等相關法令認列收入，亦即如當年度已完成提供勞務應認
列全部收入，如訂有勞務履⾏期間或進度，依提供勞務期間或完⼯程度認列收入。
三、謝謝您的來信，敬祝平安健康。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 敬啟
112年06⽉21⽇

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本局製作滿意度調查問卷，希望您能撥空填寫，惠賜寶貴意⾒，感謝您的配合！

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！Go！

提醒您！為便於後續統計及處理，請於10⽇內填復問卷，逾期該問卷即⾃動失效。
（當您在使⽤此連結有問題時，可至本局網站各類信箱滿意度調查，依照受理案件編號及電⼦信箱填寫
問卷）

系統發送時間：112 年 6 ⽉ 21 ⽇ 下午 04:30

此信件為系統⾃動發出，請勿直接回覆，感謝您的配合。謝謝！


